
附件 

上海科技大学教师课程教学基本规范（试行） 

 

    为促进课程教学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规范教师的教

学行为，建设优良的教风、学风，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特制定本

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以培养创新型国家发展建设需要的未来科学引

导者、技术发明者和企业创办者为已任，切实肩负起立德树

人、教书育人的教师职责。 

第二条 为人师表，注重个人思想品格、道德修养和仪表

举止对学生的示范作用；在科研和教学上勇于探索，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 

第三条 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对学生严格要

求、严格管理；要求学生严守学业诚信；努力培养学生认真、

严谨的学习态度；鼓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励学生的个性发展。 

第二章 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与教材 

第四条 任课教师在开课前应明确本课程在培养方案中

的地位和作用，清楚课程的教学目标，充分了解并处理好本

课程与先修课程、平行课程和后续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在

此基础上，制定本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选用合适的

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 



第五条 新开课程的教学大纲，或已有课程大纲内容有

重要变更的，应由开课单位教学委员会审议通过。教学大纲

新增以及重要变动涉及跨学院的公共课程，需提交学校教学

委员会审议通过。 

第三章 教学过程 

第六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准备授课内

容，深入研究教材、教学参考资料或文献。 

第七条 任课教师应在课程开始时，明确告知学生课程

的具体教学目标、教学计划及考核方案，并围绕教学目标、

按照教学计划和考核方案进行教学和考核。 

第八条 课堂教学应做到理论阐述准确，概念清晰，条理

分明，重点突出，逻辑性强。任课教师应积极采用适合于本

课程教学的教学技术和教学方法，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

激励学生积极思考，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九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安排必要

的作业和课程项目等，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及批判性思维等综合素质能力。对于学生的作业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等，应及时反馈。 

第十条 任课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反应和学习效果，不断

修正、完善教学方案，提高教学水平。 

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负有维护教学秩序的责任，对迟到、

早退、无故缺课、不交作业、无视或破坏课堂纪律的学生应

进行必要的批评、教育。对于违反学业诚信的学生，应按照

《上海科技大学学生学术诚信规范与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任课教师应开放答疑时间，解答学生疑问，指

导学生学习；采取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外的沟通与辅导。 

第四章 课程考核 

第十三条 任课教师应按照《上海科技大学课程考核及

成绩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课程考核，做好命题、阅卷、评

分和成绩提交等工作。 

第十四条 任课教师应做好考试试卷的保密工作。 

第十五条 任课教师应作为主考教师参与课程监考，根

据《上海科技大学考试监考人员须知》的规定监考。 

第五章 总结及归档 

第十六条 任课教师应认真做好课程总结工作，修正、完

善教学方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 

第十七条 任课教师应按照学校或学院规定的时间及要

求及时提交各类教学文件，配合教务部门做好课程教学资料

的归档工作。 

第六章 教学工作纪律 

第十八条 任课教师不得在课堂教学及其他教学活动中

散布违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言论及其他错误思想

和观点，不得进行有悖社会公德的宣传活动。 

第十九条 任课教师应按课程教学大纲安排课程进度，

不得删减主要教学内容。 

第二十条 任课教师应按校历和课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

上课，应提前进入教室，做好课前准备工作，衣着得体、仪



表整洁、举止得当，在上课期间不做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情。 

第二十一条 任课教师不得随意更改上课时间、上课地

点、请他人代课。如因特殊情况或突发事件需申请课程临时

异动，应填写《上海科技大学教师调课申请单》，报开课单位

主管领导批准，并报教学事务处备案。备案完成后，任课教

师或开课单位应告知学生课程调整的原因并及时通知学生

课程调整后的安排。原则上，开学第一堂课和期末考试，任

课教师不得请假。 

    第二十二条 任课教师不得随意更改考试时间、地点。 

第二十三条 任课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时，应严格执行

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七章 课程助教 

第二十四条 任课教师和开课单位可根据课程实际情况，

依照《上海科技大学助教工作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

按需设置助教岗位。 

第二十五条 设置助教岗位的目的是辅助任课教师更好

地完成教学任务，保障教学质量。任课教师不得安排助教承

担本应由任课教师承担的工作。 

第二十六条 任课教师全面负责本课程助教工作的安排

和指导，对助教辅助教学效果及时进行评估。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适用于全校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课

程教学任务的教师。解释权归属教学事务处。 


